
臺北市政府 104.09.25.  府訴二字第 10409126100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訴願人因畸零地合併使用調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04年 4月 22日北市都建字第

104635

63600 號函，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一、案外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銀行）所有本市內湖區○○段○○小段○○地號土

　　地（下稱申請地），位於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第三種住宅區，因案外人○○○所有鄰

　　地同段同小段○○地號土地（下稱擬合併地）為面積狹小（ 6平方公尺），未臨接建築

　　線，屬無法單獨建築之畸零地，依規定應合併使用，乃於民國（下同）10 2年 12月 11日

　　及 103年 2月 11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請與擬合併地合併使用調處，經原處分機關依臺北市畸

　　零地使用規則第 9條規定，通知申請地與擬合併地所有權人分別於 103年 1月 16日及 4

月

　　10日召開調處會議，經 2次調處合併均不成立，遂依臺北市畸零地使用規則第 11條規定

　　將本案提請本市畸零地調處委員會（下稱畸零地調處會）審議，惟○○○於 103年 4月 11

　　日將擬合併地贈與訴願人，並於同年 4月 18日辦竣移轉登記，訴願人並分別以 103年 4

月

　　19日及 4月 23日郵局存證信函向原處分機關聲明：「主旨：為本人所有台北市內湖區○

　　○段○○小段○○地號土地，與原所有權人○○○因處理相關事物（務）所生之任何權

　　利及義務無關（包含但不限曾經洽貴局辦理畸零地調處等之任何事宜）......。」、「

　　主旨：座（坐）落台北市內湖區○○段○○小段○○地號土地已為本人所有，請貴局當

　　依臺北市畸零地調處之相關規定辦理一次私人調處及二次公家調處之法定程序......。

　　」經畸零地調處會以 103年 5月 15日第 10302（282）次全體委員會議決議略以：「

......

　　本局依『建築法』第 44、45、46條及『臺北市畸零地使用規則』第 7、8、 9、11條規定

　　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召開調處會議，在考量畸零地調處程序之合法性，請業務單位函詢本

　　府法務局相關畸零地調處之行政程序後，再逕提委員會討論。」經原處分機關函詢本府



　　法務局後再次將本案提請畸零地調處會審議，畸零地調處會以 103年 9月 15日第 10304（

2

　　84）次全體委員會議決議略以：「本案參酌（前臺北市政府法規委員會）97年 9月 11日

　　以北市法二字第 09732359000號函......說明，並顧及擬合併地所有權人為第一次移轉

　　，故本案經畸零地調處委員會討論並決議，再協調一次，同時對兩造雙方進行法令宣告

　　。」

二、○○銀行嗣於 103年 11月 21日再次向原處分機關申請與擬合併地合併使用調處，經原處

　　分機關通知各土地所有權人（擬合併地部分改以上揭訴願人存證信函所載地址通知訴願

　　人，該址同本件訴願書所載地址）於 103年 12月 18日召開調處會議，惟訴願人並未出席

　　，寄送訴願人之調處會議通知亦經郵務機關以「遷移新址不明」為由退回。經原處分機

　　關向本市內湖區戶政事務所（下稱內湖戶政事務所）及本市稅捐稽徵處函詢，並參酌該

　　2機關 104年 1月 9日北市內戶資字第 10430022600號及 104年 1月 13日北市稽內湖乙字

第 10

　　468937800號等 2函，認上揭送達地址為訴願人之戶籍、稅籍地址，認定訴願人應為送達

　　之處所不明，嗣原處分機關以 104年 1月 27日北市都建字第 10463514900號書函再通知

各

　　土地所有權人於 104年 3月 4日召開調處會議，並同時依職權就該書函對訴願人為公示送

　　達（該次通知亦經郵務機關以「無此人」為由退回），且訴願人仍未出席，依法視為協

　　調合併不成立。經原處分機關再提請畸零地調處會 104年 3月 13日第 10401（288）次全

體

　　委員會議決議略以：「本局依『建築法』第 44、45、46條及『臺北市畸零地使用規則』

　　第 7、8、9、11條規定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召開調處會議，在考量土地合併使用之完整性

　　，且認為該建築基地確無礙建築設計及市容景觀，經畸零地調處委員會決議依『臺北市

　　畸零地使用規則』第 12條第 2款規定：『應合併之畸零地未臨接建築線，其面積在三十

　　平方公尺以下者。』同意申請地單獨建築；惟應於領得建造執照後並於申報開工前，如

　　擬合併地○○地號土地願以當年期公告現值 3倍價額讓售時，申請地應負責承買合併使

　　用。」原處分機關乃以 104年 4月 22日北市都建字第 10463563600號函通知申請地及擬

合

　　併地之土地所有權人上開決議內容，並依職權對訴願人為公示送達。訴願人不服，於 10

　　4年 5月 20日向本府提起訴願， 5月 22日及 6月 26日補充訴願理由，8月 21日申請停

止執行

　　，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一、按建築法第 2條第 1項規定：「主管建築機關......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第

　　44條規定：「直轄市、縣（市）（局）政府應視當地實際情形，規定建築基地最小面積

　　之寬度及深度；建築基地面積畸零狹小不合規定者，非與鄰接土地協議調整地形或合併

　　使用，達到規定最小面積之寬度及深度，不得建築。」第 45條第 1項規定：「前條基地

　　所有權人與鄰接土地所有權人於不能達成協議時，得申請調處，直轄市、縣（市）（局

　　）政府應於收到申請之日起一個月內予以調處；調處不成時，基地所有權人或鄰接土地

　　所有權人得就規定最小面積之寬度及深度範圍內之土地按徵收補償金額預繳承買價款申

　　請該管地方政府徵收後辦理出售......。」第 46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

　　機關應依照前二條規定，並視當地實際情形，訂定畸零地使用規則，報經內政部核定後

　　發布實施。」

　　行政程序法第 78條規定：「對於當事人之送達，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機關得依

　　申請，准為公示送達︰一、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者。......有前項所列各款之情形而無

　　人為公示送達之申請者，行政機關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認為有必要時，得依職權命為

　　公示送達。當事人變更其送達之處所而不向行政機關陳明，致有第一項之情形者，行政

　　機關得依職權命為公示送達。」第 79條規定：「依前條規定為公示送達後，對於同一當

　　事人仍應為公示送達者，依職權為之。」　第 80條規定：「公示送達應由行政機關保管

　　送達之文書，而於行政機關公告欄黏貼公告，告知應受送達人得隨時領取；並得由行政

　　機關將文書或其節本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第 81條規定：「公示送達自前條公告之

　　日起，其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者，自最後刊登之日起，經二十日發生效力......。但

　　第七十九條之公示送達，自黏貼公告欄翌日起發生效力。」

　　臺北市畸零地使用規則第 1條規定：「本規則依建築法第四十六條規定訂定之。」第 2

　　條規定：「本規則所稱畸零地係指面積狹小或地界曲折之基地。」第 7條規定：「畸零

　　地非與相鄰之唯一土地合併，無法建築使用時，該相鄰之土地，除有第十二條之情形外

　　，應依第八條規定辦理，並經本府畸零地調處委員會（以下簡稱畸零地調處會）全體委

　　員會議審議，留出合併使用所必須之土地始得建築。但留出後所餘之土地形成畸零地時

　　，應全部合併使用。」第 8條規定：「第六條及第七條應補足或留出合併使用之基地，

　　應由使用土地人自行與鄰地所有權人協議合併使用。協議不成時，得檢附左列書件，向

　　畸零地調處會申請調處......。」第 9條第 1項及第 3項規定：「畸零地調處會受理申請

　　後，應於收到申請之日起一個月內以雙掛號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承租人、地上權、永佃

　　權、典權等權利關係人，並依左列規定調處：一、參與合併土地之位置、形狀，概以公

　　告現值為調處計價之基準。二、審查申請人所規劃合併使用土地最小面積寬度及深度。

　　三、查估合併土地附近之市價為底價，徵詢參與調處之各權利關係人意見，並由各權利

　　關係人以公開議價方式出具願意承購、出售或合併之價格。」「應合併之土地權利關係



　　人於調處時，一方無故不到或請求改期二次者，視為調處不成立。」第 11條規定：「畸

　　零地調處會於受理案件後，得輪派調處委員進行調處......如調處二次不成立時，應提

　　請調處會公決；公決時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並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

　　同意始得為之。」第 12條規定：「建築基地臨接左列畸零地，經畸零地調處會調處二次

　　不成立後，應提交全體委員會議審議，認為該建築基地確無礙建築設計及市容觀瞻者，

　　工務局（建築管理業務自 95年 8月 1日起移撥原處分機關）得核發建築執照。一、應合

　　併之畸零地臨接建築線，其面積在十五平方公尺以下者。二、應合併之畸零地未臨接建

　　築線，其面積在三十平方公尺以下者。三、形狀不規則，且未臨接建築線者。四、其他

　　因情況特殊經查明或調處無法合併者。」

　　臺北市政府 95年 7月 5日府工建字第 09560103901號公告：「......公告事項：一、本

府

　　依建築法規定主管之建築管理業務之事項，自 95年 8月 1日起依規定委任本府都市發展局

　　辦理......。」

　　95年 7月 5日府工建字第 09566869600號公告：「主旨：公告本府工務局原辦理......等

　　78則法規之管轄權權限，變更由本府都市發展局辦理之事項，自中華民國 95年 8月 1日

起

　　實施......公告事項：一、......78則行政法規（詳附表）......臺北市政府公告變更

　　管轄機關權限之行政法規一覽表......臺北市畸零地使用規則......。」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

（一）擬合併地原所有權人○○○於 103年 4月 18日將擬合併地轉讓登記予訴願人，其前所為

　　　之調處行為或主張，對訴願人無拘束力，亦不能代表訴願人，是為保障訴願人權益，

　　　調處程序應重新進行 1次私人調處與 2次公家調處會議，以求與訴願人實質協議。然

　　　原處分機關誤引用前本府法規會函，延續其舊有程序，僅為訴願人再召開 1次調處會

　　　議，並將畸零地調處會 103年 9月 15日第 10304（284）次全體委員會議決議「......

再

　　　協調一次......。」解釋為協調僅 1次不成立即可交付委員會公決，不顧該函案件事

　　　實為一部分共有人移轉其持分，與本案訴願人係受讓全部所有權不同，及該函與臺北

　　　市政府法務局函復原處分機關皆稱該函僅供參考，請本於權責逕予認定等情，顯已違

　　　法並侵害訴願人權益。

（二）依臺北市畸零地使用規則第 8條規定，申請人應先與擬合併地所有權人協調，協議不

　　　成時始能向畸零地調處會申請調處。○○銀行由○○○律師以○○郵局第 000171

　　　號存證信函通知訴願人，惟該存證信函並未合法送達，以致訴願人未出席，應不生通

　　　知之效力；協調紀錄結論既記載○○○遷移新址不明，退回存證信函，卻又記載為協



　　　議不成，顯與事實不符，是○○銀行從未與訴願人就土地合併使用乙事為協議。

（三）訴願人在臺有戶籍，原處分機關就 103年 12月 18日調處會議所為通知因訴願人住所所

　　　在大樓委託辦理大樓保全及管理之案外人○○股份有限公司 103年 12月 2日違約更

　　　換駐衛人員，而該員對大樓狀況不明擅將該通知以訴願人遷址不明為由退回，致訴願

　　　人未出席，原處分機關既已於 104年 1月 8日向臺北市內湖區戶政事務所查明訴願人戶

　　　籍地址，且訴願人亦於 104年 4月 24日收受原處分，顯非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依法務

　　　部 95年 5月 22日法律決字第 0950017364號函釋意旨，原處分機關應先查明是否尚有

其

　　　他應受送達之處所及是否可依其他送達方式，如寄存送達，以釐清是否確為應為送達

　　　之處所不明而得公示送達。然其未先確認訴願人確實居住於上揭地址，即公示送達 1

　　　04年 3月 4日會議通知，實不合法，且罔顧訴願人之權益，未予任何申辯機會，率爾同

　　　意將擬合併地以遠低於市價之行情售予○○銀行，有圖利之嫌。

三、查案外人○○銀行所有之申請地，位於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第三種住宅區，因擬合併

　　地為面積狹小，未臨接建築線，屬無法單獨建築之畸零地，依規定應合併使用，○○銀

　　行乃向原處分機關申請與擬合併地合併使用調處。案經原處分機關通知申請地與擬合併

　　地所有權人分別於 103年 1月 16日及 4月 10日召開調處會議，經 2次調處合併均不成立

，依

　　臺北市畸零地使用規則第 11條規定將本案提請畸零地調處會 103年 5月 15日第 10302（

282

　　）次全體委員會議審議，惟因擬合併地原所有權人○○○將該地所有權贈與訴願人，該

　　次全體委員會議決議函詢本府法務局相關畸零地調處之行政程序後再提會討論。經原處

　　分機關函詢本府法務局後，畸零地調處會 103年 9月 15日第 10304（284）次全體委員會

議

　　決議再協調 1次，原處分機關據此通知各土地所有權人於 103年 12月 18日召開調處會議

，

　　惟訴願人未出席，寄送訴願人之調處會議通知經郵務機關以「遷移新址不明」為由退回

　　。原處分機關經向內湖戶政事務所及本市稅捐稽徵處函詢確認送達地址為訴願人之戶籍

　　與稅籍地址，認定訴願人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乃以 104年 1月 27日北市都建字第

104635

　　14900號書函再通知各土地所有權人於 104年 3月 4日召開調處會議，並依職權就該書函

對

　　訴願人為公示送達，惟該次調處訴願人仍未出席，依法視為協調合併不成立，經原處分



　　機關再提請畸零地調處會 104年 3月 13日第 10401（288）次全體委員會議審議並作成前

開

　　內容之決議，有原處分機關 103年 1月 16日、4月 10日、12月 18日與 104年 3月 4日

調處會

　　議紀錄、內湖戶政事務所 104年 1月 9日北市內戶資字第 10430022600號與本市稅捐稽徵

　　處 104年 1月 13日北市稽內湖乙字第 10468937800號等 2函、104年 1月 27日北市都建

字第 10

　　463514900號書函與其公示送達公告及畸零地調處會上揭 103年 5月 15日第 10302（282

）

　　次、103年 9月 15日第 10304（284）次、104年 3月 13日第 10401（288）次全體委員會

議紀

　　錄等影本附卷可稽。是原處分自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其受讓擬合併地後調處程序應更新，原處分機關誤引用前本府法規會函，

　　延續其舊有程序，並將畸零地調處會第 10304（284）次全體委員會議決議再協調 1次解

　　釋為協調僅 1次不成立即可交付委員會公決，顯已違法侵害訴願人權益；依臺北市畸零

　　地使用規則第 8條規定，申請人應先與擬合併地所有權人協調，協議不成時始能向畸零

　　地調處會申請調處；○○銀行通知訴願人協調之存證信函未合法送達，協調紀錄記載「

　　協議不成」與事實不符云云。查臺北市畸零地使用規則並無因擬合併地所有權移轉而更

　　新畸零地使用調處程序之規定，本案經原處分機關依該規則第 8條及第 9條規定調處，

　　並經 2次調處合併不成立，乃提請畸零地調處會公決，嗣經該會考量擬合併地所有權已

　　於第 2次調處會議後移轉與訴願人，決議再行調處合併 1次仍未成立後，認依臺北市畸零

　　地使用規則第 12條第 2款規定，同意申請地單獨建築，惟應切結於申報開工前，如擬合

　　併地願以當年期公告現值 3倍價額讓售時，申請地應負責承買合併使用，已如前述，堪

　　認業已考量擬合併地所有權人之權益，且已踐行法定程序；復依臺北市畸零地使用規則

　　第 9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參與合併土地之位置、形狀，概以公告現值為調處計價之基準

　　。則畸零地調處會依前揭規定訂定土地讓售價格，自屬於法有據，訴願人主張其受○○

　　○轉讓該地所有權後，調處程序應以其為對象全部重新進行一節，於法令顯有誤解，不

　　足採據。

五、訴願人復主張其在臺有戶籍，原處分機關就 103年 12月 18日調處會議所為通知因受託辦

　　理大樓管理之○○股份有限公司及駐衛人員違約失職擅將該通知以訴願人遷址不明為由

　　退回，致訴願人未出席，原處分機關已查明訴願人戶籍地址，且訴願人亦於 104年 4月 24

　　日收受原處分，顯非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依法務部 95年 5月 22日法律決字第

095001736



　　4 號函釋意旨，原處分機關應先查明是否尚有其他應受送達之處所及是否可依其他送達

　　方式，以釐清是否確為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而得公示送達。然其未先確認訴願人確實居

　　住於上揭地址，即公示送達 104年 3月 4日調處會議通知，實不合法，且未予訴願人任何

　　申辯機會，率爾同意將擬合併地以遠低於市價之行情售予○○銀行，有圖利之嫌云云。

　　查本件原處分機關寄送訴願人之 103年 12月 18日調處會議通知經郵務機關以「遷移新址

　　不明」為由退回，縱令訴願人主張其住所收受送達之業者與受雇人於 103年 12月 2日以後

　　疑有違約失職，亦純屬訴願人與該業者及受雇人間之內部關係，且○○銀行前於 103年 1

　　0月 31日委由○○○律師以○○郵局第 171號存證信函通知訴願人於 103年 11月 10日討

論

　　畸零地合併使用事宜，即已遭郵務機關以「遷移新址不明」為由退回，此係於上揭疑似

　　違約失職事由發生之前，是訴願人所稱，應不足採。況原處分機關經向該管戶政、稅務

　　機關查詢確認送達地址確係訴願人戶籍與稅籍地址，可認已盡調查送達處所及方式之能

　　事，而訴願人除已被認定遷址不明之本件送達地址外，別無其他地址可受送達，可資認

　　定訴願人應為送達之處所仍為不明，乃再通知各土地所有權人於 104年 3月 4日召開調處

　　會議，並對訴願人為公示送達，於法並無不合。是此部分訴願主張，亦不足採據。從而

　　，原處分機關依畸零地調處會決議所為之處分，揆諸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六、另關於訴願人申請停止原處分執行一節，經審酌並無訴願法第 93條第 2項規定得停止執

　　行情事，尚無停止執行之必要，併予指明。

七、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楊　芳　玲

　　　　　　　　　　　　　　　　　　　　　　　　　　　　　　　　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劉　宗　德

　　　　　　　　　　　　　　　　　　　　　　　　　　　　　　　　委員　紀　聰　吉

　　　　　　　　　　　　　　　　　　　　　　　　　　　　　　　　委員　戴　東　麗

　　　　　　　　　　　　　　　　　　　　　　　　　　　　　　　　委員　柯　格　鐘

　　　　　　　　　　　　　　　　　　　　　　　　　　　　　　　　委員　葉　建　廷

　　　　　　　　　　　　　　　　　　　　　　　　　　　　　　　　委員　王　韻　茹

　　　　　　　　　　　　　　　　　　　　　　　　　　　　　　　　委員　傅　玲　靜

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25　　　　　日

　　　　　　　　　　　　　　　　　　　　　　　　　　　　　　　　市長　柯文哲

　　　　　　　　　　　　　　　　　　　　　　　　　　　　　法務局局長　楊芳玲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

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 725號）




